
一、依據宏利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26 日宏投字第

1150000017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宏利投信總代理之安本基金擬將對部分基金進行變更，將自 115 年 3 月 26 日起生

效。 

三、有關 SFDR 第 8 條基金之更新，將自生效日起反映在相關基金之投資目標與政策

中，包含更新基金之永續性框架、永續投資方法以及基金轉型機會等。針對第 8 條

基金，ESG House Score 將自生效日起由新的整體永續評估（OSA）機制取代，這

將以更全面且透明之方式評估及審視基金持股與基金永續性概況，且最低永續投資

承諾，將自生效日起提高。 

四、受影響之基金如下： 

本行代號 基金名稱 

1805 安本基金 - 亞太永續股票基金 A 累積 美元 

1815 安本基金 - 歐洲永續股票基金 A 累積 歐元 

1807 安本基金 - 日本永續股票基金 A 累積 日圓 

1810 安本基金 - 環球永續股票基金 A 累積 美元 

1845 安本基金 - 日本永續股票基金 A 累積 美元避險 

1846 安本基金—日本小型公司永續股票基金 A 累積 日圓 

1847 安本基金—日本小型公司永續股票基金 A 累積 美元避險 

 

五、前揭項目詳細內容請參閱股東通知信，相關變更將反映於 115 年 3 月 26 日之新版

公開說明書中。 

六、相關資訊請參閱宏利投信官網。 


